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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9_83_A8_E3_c80_320578.htm 商务部、财政部关于

做好2006年度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

（商财发[2006]336号 2006年7月17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财政厅（

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和《国务院关于

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9号）精神，构建

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培育一批面向国内

外市场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流通企业，拓宽保障农产品

流通安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新路子，商务部、财政部决

定在2006年度对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项目予以资金支持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农产品现代流通

体系建设项目，是指符合条件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的

标准化建设及改造项目，以及大型农产品流通企业承担的推

动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建设项目。国家对承担上述建设项目的

单位（含企业和市场，以下简称承办单位）建设或改造配送

中心、仓储、优质农产品常年展示交易中心等基础设施所取

得的金融机构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予以利息补助；对建设

或改造批发市场农产品消费安全（包括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废弃物处理等）、独立全封闭式活禽交易屠宰区等项目，

以及流通企业农产品冷链系统建设或改造项目等准公益性设

施予以资金资助。资金从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安排。 二、农



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挥企业的作

用。在建设过程中，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政府适当资助、中

央与地方共同推动的原则。 三、资金支持方式及标准 （一）

贴息：对承办单位新建或改造配送中心、仓储、优质农产品

常年展示交易中心等基础设施的金融机构中长期固定资产贷

款，予以1年期贷款利息补助。补贴率不高于同期银行基准贷

款利率。单个承办单位贴息金额，东部地区不超过400万元，

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和西部地区不超过500万元。 （二）

直补：对承办单位新建或改造批发市场消费安全、独立全封

闭式活禽交易屠宰区等准公益性设施项目，以及流通企业农

产品冷链系统建设或改造项目，补助实际投资的70%。每个

承办单位资助总额，东部地区不超过250万元，东北等老工业

基地、中部和西部地区不超过300万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